泰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食堂实施购买服务委托运营项目招标公告（第二次）
· 信息来源：市教育局
· 发布日期：2024-09-05 17:47
· 浏览次数：52
本招标项目为泰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食堂实施购买服务委托运营项目，招标人（项目业主）为泰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一、投标人须知
1.项目名称：泰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食堂实施购买服务委托运营项目
2.项目发包内容：食堂劳务外包
3.项目规模：全校师生约1800人，有部分学生住校，早餐、午餐、晚餐均有师生在食堂就餐。
4.项目运营额：运营费用由主辅食材费、服务费（包括从业人员费和管理劳务费）（管理劳务费在报价中列出）和水电气基本用量费用等组成。
主辅食材费：中标方负责开具食材辅料等需求清单，食材等采购成本不低于总营业收入的75%，应于每月初提供上一个月食材费票据（税票及手续齐全的验货单），经招标方审核、确认后，直接支付给食材中标供应商。
服务费：分为从业人员费和管理劳务费。其中，从业人员费支付方式为中标方每月初提供上一个月的人员经费发放表，经招标方审核、确认后，直接转到中标方账户。从业人员费不超过总营业收入的17%。管理劳务费：每学期结算一次，学校每学期末开展师生代表参加的就餐满意度测评，满意度达到85%以上为合格，学校依据餐费余额、假期可能发生的费用等因素给予中标方总收入的3%-4%的管理劳务费；若满意度达不到85%，按照每下降1个百分点，扣除总收入的0.5个百分点计算，直到扣完。
5.劳务期限：两年。第1个一年的前6个月为试用期，如试用期内不能满足劳务约定，随时终止合同，按实结算劳务期内相关费用，并扣除中标人相应劳务期内的履约保证金。
6.投标人资质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且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
（2）投标人具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3）投标人自2021年1月1日以来，具有中小学学校或机关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就餐规模达到500人（含）以上食堂运营管理的经营业绩，以上食堂运营管理的有效合同期内业绩，须提供合同（协议书）证明材料、用户单位对劳务满意的证明材料及用户单位固定电话（原件备查）；
（4）财务状况良好。提供近三个月中任意一个月份的财务状况报告复印件或上一年度财务状况报告复印件（至少包括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5）信誉要求：
①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②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③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
（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7.人员要求：
拟派遣劳务人员需为年龄满18周岁且男不超过60周岁、女不超过55周岁的中国公民，持有有效的健康证。
管理团队人员由中标人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配置，食堂工作人员由中标单位自行聘请和安排，应有项目负责人（经理）1名、厨师长1名、三级(含)以上厨师、营养师、安全管理员、售餐员、财务、保洁员等若干名。中标人设置独立的食品安全管理部门，配备 1 名以上专职食品安全管理员，建立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食品安全自查制度、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原料控制制度、过程控制制度、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等。具体人员数量按相关要求配足配齐。项目负责人（经理）应具有2年及以上食堂劳务外包管理经验，项目负责人需由中标单位与学校协商确定，不得擅自更换，如遇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确需更换，须得到校方书面同意。
8.本次招标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9.评标办法：综合评估法。
10.付款方式：学校每月将经审定的人员经费打至中标方账户，每学期的满意度测评达到校方要求后按中标的管理劳务费支付给中标方。
二、报名时间和地点安排
1.公告时间：2024年9月6日至2024年9月12日（节假日休息）；
2.凡有意投标人请于2024年9月6日上午9:00至2024年9月12日下午5:30前（节假日休息）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至泰州市凤凰西路109号短视频基地3层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300元（现金），售后不退。
三、联系方式
1.招标人：泰州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联系人：熊老师，13515150988
地址：泰州市海陵区江州北路298号
2.招标代理机构：江苏省华厦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女士，18921718701
地址：泰州市凤凰西路109号短视频基地3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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